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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贵港市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局、林业局、环境保护局、产业园区管委会，广西农垦国有西
江农场：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将《贵港市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贵港市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2018年5月28日

 附件

贵港市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会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木材加工企业环境污染整治及秸秆、
垃圾禁烧管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有效控制我市生物质燃料产生的污染，确保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顺利完成年
度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加大对全市木材加工企业环保监管力度，依法查处环保违法行为，规范企业烟尘污染防控措施；提高全市秸秆
综合使用率；加强秸秆、垃圾禁烧管控，有效降低生物质燃烧产生的烟尘占全市颗粒物（PM2.5）来源的比例，减少
重污染天气的发生。

 二、组织机构

 成立贵港市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全市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工作，组长由市人
民政府黄星荣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环保局局长、农业局局长担任；成员为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组成
。贵港市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

 三、整治范围和对象

 全市范围内的木材加工企业及焚烧秸秆、垃圾违法违规行为。

 四、整治要求及工作分工

 （一）加大对木材加工企业环保监管、处罚力度。

 1、开展木材加工企业锅炉烟气监督性监测，审查木材加工企业的监测报告，对违规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通报批
评，对不达标的木材加工企业下令停产整改。

 2、督促全市木材加工企业改用天然气或成型生物质燃料，严厉查处木材加工企业燃用边角废料行为。

 牵头单位：市环境保护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

 1、研究制订鼓励秸秆综合利用配套政策措施，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秸秆收储运体系，扶持秸秆综合利用和深
加工企业，推广应用秸秆综合利用先进技术，实施秸秆利用示范工程，稳定农业生态平衡。扎实推进秸秆“五化利用
”：肥料化利用方面，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秸秆腐熟还田等技术措施；能源化利用方面，积极推进生物质发电项目
建设；饲料化利用方面，大力发展青贮等成熟技术；工业原料化利用方面，推进秸秆造纸和有机肥生产项目建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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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化利用方面，加快发展食用蘑菇的开发利用。

 2、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方面的宣传，大力宣传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及焚烧的危害，做到家喻户晓。在清
洁田园、生态田园和耕地质量提升工作中，积极开展农业秸秆综合利用，减少秸秆废弃量，减轻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
压力。

 牵头单位：市农业局。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环境保护局。

 （三）加强秸秆、垃圾禁烧管控。

 1、市人民政府以自治区环保厅公布的卫星遥感监测火点为依据，每核实一个火点，即扣所在县（市、区）财政资
金50万元作为生态损害修复补偿金。火点包括辖区内的秸秆、垃圾焚烧，森林火灾，企业生产火灾等。

 2、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严格执行《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秸秆禁烧防控大气污染工作
的通知》（贵政办通〔2016〕3号）、《贵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工作的通告》、《贵港市环境保护委
员会关于明确秸秆及生活垃圾禁烧管理工作责任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秸
秆、垃圾禁烧巡查，成立秸秆、垃圾禁烧巡逻队，深入田间地头、工业园区开展不间断巡查，做到有火必查、有烟必
禁。重点巡查在城市周边、公路沿线、高速公路及高铁两侧、收割季节的稻田、玉米地以及甘蔗地露天焚烧秸秆违法
违规行为。发现秸秆、垃圾焚烧行为的要责令立即停止，并消除火点；对焚烧秸秆、垃圾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通报一起；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对焚烧秸秆或生产生活垃圾的当事人，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3、市环保委将对禁烧工作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约谈、曝光，并作为2018年大气治理绩效考核扣分依据，巡查以
及卫星遥感监控发现的火点次数越多，绩效扣分越重（绩效扣分细则另行发文）。

 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广西农垦国有西江农场。

 责任单位：市农业局、市林业局、市环境保护局、市产业园区管委会。

 五、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按职责集中力量开展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行动，继续加大对秸秆、
垃圾禁烧管控巡查力度，对焚烧秸秆或生产生活垃圾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分
管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市环境保护局在6月30日前完成对全市木材加工企业锅炉烟气随机抽测工作，抽测企业不
少于30家，审核由第三方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报告，并对违规的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通报批评。

 （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加强对木材加工企业违法燃用边角废料行为的处罚，对监测结果不达标
或仍然存在冒黑烟现象的木材加工企业依法下令停产整改，对焚烧秸秆或生产生活垃圾的当事人，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三）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梳理总结经验成果，将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以及规范要求纳入常态化长
效管理，各责任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生物质燃料污染后续日常监管工作。

 六、组织保障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人员与分工，集中力量，
保证整治行动顺利开展，取得成效。

 （二）突出重点，狠抓整改。一是重点对中心城区（即环城路内）的木材加工企业及燃烧秸秆、垃圾现象进行排查
整治；二是对仍然存在冒黑烟现象的木材加工企业进行重点整治。

 （三）各司其职，互相联动。各部门要按分工要求主动组织对所负责行业的生物质燃料污染开展整治，指导、督促
责任单位按期完成整治任务。责任单位要按整治要求编制进度计划、明确责任人跟踪落实，确保按期完成整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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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要按职责积极配合开展整治工作。

 （四）加大秸秆、垃圾禁烧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设立流动宣传车、悬挂横幅标语等多种
形式，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发动全社会自觉参与秸秆、垃圾禁烧工作。

 （五）加强沟通，及时报送。此次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期间，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单位要积极报送
工作信息，每月5日前向贵港市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组办公室报送上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2018年11月30日前，
报送生物质燃料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总结。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5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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